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常熟市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0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

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或“保荐机构”）作为

常熟市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熟汽饰”或“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上市持续督导阶段的保荐机构和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保荐机构，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对常熟汽饰 2019 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0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审慎核查，并出具

核查意见如下： 

一、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公司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内发生的关联交易已经按照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

序，遵循了平等、自愿、有偿的原则，相关协议或合同所确定的条款是公允的、

合理的，关联交易的价格依据市场定价原则或者按照不损害公司和其他中小股东

利益的原则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二、2020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 

根据 2019 年度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情况，结合公

司（包括控股子公司）的经营计划及市场预测，预计 2020 年度公司（包括控股

子公司）将发生如下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关联交易： 

单位：万元人民币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2020年预计

金额 

上年实际

发生金额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年实际

发生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向关联人购

买原材料 

常熟安通林（含沿江）    

长春安通林    

长春派格（含佛山等） 3006.74 3252.91  

天津安通林    

天津常春华锐源    

芜湖麦凯瑞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2020年预计

金额 

上年实际

发生金额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年实际

发生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天津格瑞纳 800  新获取项目增加 

沈阳威特万 8 24.23  

小计 3814.74 3277.13  

向关联人销

售模具、原材

料 

常熟安通林（含沿江） 2235.5 2906.1  

长春安通林 4496.85 1513.66 新获取项目增加 

长春派格（含佛山等） 95 91.19  

北京安通林 481.65 495.86  

成都安通林    

天津安通林    

沈阳格瑞纳  11.7  

天津格瑞纳  0.56  

小计 7309 5019.07  

向关联人销

售产品、商品 

常熟安通林（含沿江） 13501.2 8909.34 新项目量产 

长春安通林 10609.68 8891.01   

长春派格（含佛山等） 23359.4 18014.03 新项目量产 

成都安通林 2728 3165.12  

天津安通林    

天津常春华锐源  220.16  

沈阳格瑞纳 39.93 14.73  

沈阳威特万 92.01 62.54  

北京安通林 26653.59 18552.63 新项目量产 

小计 76983.81 57829.56  

向关联人提

供劳务、租赁

服务、其他 

常熟安通林（含沿江） 2110.2 1433.95 增加厂房租赁 

长春安通林 856.45 1364.84  

长春派格（含佛山等） 1795.85 1579.16  

成都安通林  4.17  

北京安通林 514.54 495.99  

芜湖麦凯瑞  0.84  

沈阳格瑞纳 172.49 173.03  

天津格瑞纳 160 164.2  

沈阳威特万 196.4 183.38  

天津常春华锐源  7.06  

宁波安通林 1516.78 547.91 增加厂房租赁 

小计 7322.72 5954.54  

 合计 95430.27 72080.3  

另外，公司与罗博文发生其他关联交易，提供德国办事处房屋租赁服务金额

不超过人民币 15 万元。 

关联交易价格的确定遵循《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规定。 



三、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2020 年 4 月 27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召开，审议通过了

《关于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0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交易相关议案涉及的关联董事罗小春、吴海江、陶建兵、孙峰回避表决。 

2、2020 年 4 月 27 日，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召开，审议通过了

《关于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0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3、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该议案，并发表如下意见： 

“公司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内发生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司

发展需要与公司战略要求，关联交易定价符合公允价格的要求和相关规定，遵循

了客观、公平、公允的原则，不存在损害非关联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预计的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系公司正常经营中的交易事项，符合公

司发展需要与公司战略要求，能够提升公司的整体业务能力和市场竞争力。上述

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关联交易定价

符合公允价格的要求和相关规定，遵循了客观、公平、公允的原则，不存在损害

非关联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4、公司独立董事对预计的日常性关联交易发表如下意见： 

“公司 2019 年日常发生的关联交易行为遵循了客观、公平、公允的原则，

有关协议或合同所确定的条款公允、合理。关联交易的价格是按照市场价格原则

确定，没有市场价格的，按照实际成本加合理利润原则由双方协商定价，符合公

平合理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常熟汽饰及其他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公司 2020 年预计的关联交易是公司因正常的业务需要而进行，并根据市场

化原则运作，关联交易的价格是按照市场价格协议协商确定的，没有市场价格的，

按照实际成本加合理利润原则由双方协商定价，符合公平合理的原则。 

我们认为,公司的关联交易是因正常的生产经营需要而发生的，该等关联交

易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定价依据公平合理,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董



事会对上述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 

我们同意将《关于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0 年度预计日常关

联交易的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5、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将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

回避表决。 

四、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常熟汽饰召开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了 2019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0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公司关联董事就

相关的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均明确发表独立意见同意上述关联交易事

项，公司此项关联交易事项尚需获得股东大会得批准。上述预计日常关联交易遵

循了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交易定价公允。该等交易没有损害公司及非关联

股东的利益，对公司的独立性不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综上，本保荐机构对常熟

汽饰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0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无异议。 




